
2019/11/22 法務部-行政函釋

https://mojlaw.moj.gov.tw/LawContentExShow.aspx?media=print&id=I00100%2c法律%2c10803500650%2c20190312&type=E 1/2

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
列印時間：108.11.22 13:57

行政函釋

發文單位： 法務部

發文字號： 法律字第 10803500650 號

發文日期： 民國 108 年 03 月 12 日

相關法條： 財團法人法 第 21 條(107.08.01)

要　　旨： 法務部就「財團法人法第 21 條第 2  項規定財團法人對個別團體、法人 

或個人所為之獎助或捐贈，不得超過當年度支出百分之十，該百分比之限 

制，是否不包含對政府機關、學校（含公私立）或行政法人之獎助或捐贈 

疑義乙案」之說明

主    旨：有關財團法人法第 21 條第 2  項規定財團法人對個別團體、法人或個人 

          所為之獎助或捐贈，不得超過當年度支出百分之十，該百分比之限制，是 

          否不包含對政府機關、學校（含公私立）或行政法人之獎助或捐贈疑義乙 

          案，復如說明二、三，請查照參考。 

說    明：一、復貴局 108  年 1  月 3  日高市文發字第 10830020800  號函。 

          二、按財團法人法（下稱本法）第 21 條規定：「財團法人辦理獎助或捐 

              贈者，應以捐助章程所定業務項目為限，並應符合普遍性及公平性原 

              則（第 1  項）。財團法人對個別團體、法人或個人所為之獎助或捐 

              贈，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，不得超過當年度支出百分之十：一、獎 

              助或捐贈予捐助章程所定特定對象。二、獎助或捐贈支出來源，屬於 

              捐助人指定用途之捐助財產。三、其當年度所為之獎助或捐贈在一定 

              金額以下。四、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情形（第 2  項）。前項第 3 

              款之一定金額，由主管機關定之（第 3  項）。違反第 2  項規定者 

              ，處行為人新臺幣 3 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（第 4  項）。」 

              揆其立法目的在於財團法人辦理獎助或捐贈，應以捐助章程所定業務 

              項目為限，並應符合普遍性及公平性原則，爰於本條第 1  項定有明 

              文；又為落實財團法人辦理獎助或捐贈之普遍性原則，本條第 2  項 

              爰明定財團法人對「個別團體、法人或個人」所為之獎助或捐贈之金 

              額比率限制及其例外規定。 

          三、有關本件來函所詢旨揭疑義，依財團法人對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、私 

              立學校或行政法人之獎助或捐贈等不同情形，是否適用本條第 2  項 

              規定，分述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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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（一）財團法人對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（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 

                機構）之獎助或捐贈：因非屬對「個別團體、法人或個人」之獎助 

                或捐贈，並非本法第 21 條第 2  項之適用範圍。 

          （二）財團法人對私立學校之獎助或捐贈：查私立學校法第 2  條規定： 

                「各級、各類私立學校之設立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由學校財團 

                法人（以下簡稱學校法人）申請之（第 1  項）。前項學校法人， 

                指以設立及辦理私立學校為目的，依本法規定，經法人主管機關許 

                可設立之財團法人（第 2  項）。」依上開規定，學校財團法人所 

                設私立學校之性質固非為法人，惟因其在實體法上並無單獨之權利 

                能力，仍係學校財團法人整體人格之一部分（本部 104  年 5  月 

                7 日法律字第 10403505220  號函參照）；又依私立學校法第 87 

                條第 1  項規定，在該法 97 年修法前已依該法設立之財團法人私 

                立學校，仍維持原一法人設一學校者，得以其原法人組織及名稱繼 

                續辦學，其性質等同於該法所稱之學校法人。承上所述，鑒於學校 

                財團法人所設立之私立學校仍係學校財團法人整體人格之一部分， 

                而 97 年私立學校法修正施行前已設立之財團法人私立學校，於 

                97  年修法後符合該法第 87 條第 1  項規定者，亦屬學校法人。 

                是以，財團法人對私立學校所為之獎助或捐贈，除法律（包括法律 

                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）另有規定外，自應適用本法第 21 條第 

                2 項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  （三）財團法人對行政法人之獎助或捐贈：查行政法人法第 2  條第 1 

                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行政法人，指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，由中 

               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為執行特定公共事務，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 

                （第 1  項）。」準此，關於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律設立之 

                行政法人，既屬公法人，故屬本法第 21 條第 2  項規定之「法人 

                」，而應適用該項規定辦理。 

正    本：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

副    本：本部資訊處（第 1  類）、本部法律事務司（4 份）

資料來源： 法務部


